	项目编号

	


华东师范大学重庆研究院
Chongqing Institute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
开放课题结题报告
	项  目　名  称：
	

	负     责   人：
	

	资  助  金  额：
	

	所  在  单  位：
	

	通　信　地　址：
	

	电          话：
	

	手          机：
	

	电  子  信  箱:
	


填 报 说 明

    一、各项内容，要逐条认真填写。表达要明确、严谨。外来语要同时用中文和原文表达。第一次出现的缩写词，须注明全称。

二、课题所取得的成果须有研究院名称的规范标注。

三、结题报告一式三份，由所在单位审查签署意见后，报送：“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106号11栋13层4室（华东师范大学重庆研究院） 庞千林（收）”。
四、办公电话：023-65488996
    手机：13896436327
邮箱：myhu@cqecnu.com或qlpang@cqecnu.com
一、课题任务及完成情况
	


 二、课题所取得成果

	成果包括论文、专著、软件、专利、产业化以及鉴定、获奖应用、同行评价等

论文应详细列出作者，标题，刊物或会议名称，年、卷、期、页；获奖应详细列出获奖人、项目名称、奖励名称和级别、授予单位；专利应详细列出发明人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；产业化应详细描述产业化内容等。

上述材料应注明是否本研究院为署名单位，并附相关材料证明复印件。




三、经费决算
	支 出 科 目
	预算金额
(万元)
	实际支出
(万元)
	备注

	合   计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: 支出科目包括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其他支出8类科目，需要说明事项请在备注中注明。
三、单位意见
	1、课题负责人承诺

我保证上述填报内容属实。

课题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


	2、课题负责人单位审核意见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



四、研究院审查意见
	1. 研究院初步审核意见
    

	    审核人(签章)
	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2. 研究院院长办公会审核意见

    

	院长(签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研究院(公章)
	年  月   日




